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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裁员”屡见不鲜

虽然有考公考编打算，但刘瑜并未

因此消极怠工，其业绩一直排在部门前

列。

2022 年 6 月，分管经理找她谈话，

表示“公司不接受一心二用的员工”，继

而以“考验忠诚度”为由，要求她“次月必

须卖出 90 万元以上的保险产品”，否则

就要去做柜员。

“这确实是强人所难，近两年行情不

好，资深销售一个月也只能卖到 45 万

元。”无奈之下，刘瑜只好接受转岗，“绩

效收入至少降低了20%”。

除了调岗，更让刘瑜难受的是“冷暴

力”，“开会不通知我，聚会、团建也不喊

我，这不是逼我离职吗？”

来自辽宁的张女士也有类似遭遇。

出于降本增效的考虑，公司决定裁

撤她所在的部门。“我们部门有十几名员

工，都被强制放假待岗，期间只发基础工

资，再回来时，发现我们的办公桌已经被

搬到了走廊。”张女士说。

记者发现，企业“逼人离职”的手段

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施压，例如调

岗降薪、更换工作地、加重 KPI 考核等；

另一类较为隐蔽，表现为冷暴力、挤兑孤

立、职场PUA等。

“劳动关系建立后，用人单位只能

依据法定理由解除劳动合同，涵盖过失

性辞退、无过失性辞退、经济性裁员 3

种情形。”北京拙朴律师事务所创始合

伙人谢燕平分析称，除了过失性辞退无

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外，后两种情形都需

要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如果没有法

定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属于违法解

除，需按照经济补偿金的两倍支付赔偿

金。

谢燕平进而指出，“软裁员”频发的

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找不到合法理由辞

退员工，又不想支付任何补偿，于是设法

逼劳动者主动辞职，以实现‘零成本’减

员。”

劳动者常吃“哑巴亏”

面对企业的百般刁难，不少劳动者

表示“耗不起”“斗不赢”。

张女士说，在不公待遇下，年轻同事

都另谋出路了，自己和几位老员工还在

抗争，希望拿到补偿再走。但公司继续

冷处理，这让他们越发招架不住。

“从两类‘软裁员’手段来看，对于冷

暴力等精神施压方式，目前法律尚无明

确界定；而调岗、降薪等行为的实质是变

更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单方面变更劳动

合同，必须基于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且

不得显著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劳动

条件，侮辱性、惩罚性调岗降薪已构成违

法。”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

凌云分析说。

来自河南的周先生在遭遇变相辞退

后选择诉讼维权，但却碰了钉子。

2019 年 11 月，周先生与公司发生

纠纷。2020 年 1 月初，公司将他调离技

术员岗位，安排到车间从事清洗工作，随

后又于 4 月 29 日起不准他进食堂吃饭，

4 月 30 日起删除考勤、门禁权限，5 月 3

日下午起不准他进入车间，既不另行安

排工作，也不做任何解释。周先生遂递

交辞呈并上诉，主张公司的行为是变相

辞退，应视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法院

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支持。

“针对‘被迫辞职’情况，不少国家制

定了‘推定解雇’制度。”李凌云解释说，

当用人单位严重违法或违约，导致劳动

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受损，劳动合同无法

实现订立目的时，该制度赋予劳动者单

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用人单位经济

补偿的权利。

李凌云表示，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八条也体现了“推定解雇”思想，但适

用范围较为狭窄。其中涉及面最广的法

定情形是第一款“用人单位未按照约定

向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但

在现有语境下，主要针对用人单位未向

劳动者提供安全生产所需的设施设备和

劳动保护用品的情形。

完善“推定解雇”制度

“随着社会进步，劳动者的人格尊严

应得到更多关注，提供友善平等，不受歧

视和霸凌的劳动环境同样重要。”李凌云

建议，对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作适当的扩大解释，使其更有包容度。

例如，恶意调岗、安排过重的工作任务，

或是不安排工作任务，都可视为“未按约

定提供劳动条件”，而诸如职场冷暴力、

性骚扰等行为，也可扩大解释为“未按约

定提供劳动保护”。

此外，李凌云指出，还应从程序要件

方面完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地方出台了

裁审规则，要求劳动者提出解除合同时

必须明确告知用人单位，依照的是第三

十八条当中的某个法定情形，否则无法

适用“推定解雇”条款。但很多劳动者在

被侵权和辞职时并不了解这一点，或是

没意识到自己的情况符合条件，从而被

程序障碍挡在门外。

李凌云建议，司法机关应从更符合

实质公平的角度，着重要求劳动者对用

人单位的违法情形进行举证，而不把“辞

职时明确通知单位”作为适用“推定解

雇”条款的门槛。

“如遇调岗、降薪等施压手段，劳动

者有权拒绝去新岗位、拒绝强制性加班，

或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恢复待遇并补

足工资差额。对于冷暴力等手段，虽然

现阶段劳动监察部门很难通过行政手段

予以纠正，但劳动者可以积极搜集证据，

若对个人名誉权等权利构成侵犯，同样

可通过主张侵权责任来弥补损失。”谢燕

平认为。

谢燕平表示，用人单位和管理人员

应改变传统的用工思维，完善人事管理

体制，依法行使用工自主权；工会也要积

极发挥监督作用，及时促成沟通，为劳动

关系双方解开心结，把纠纷化解在劳动

仲裁、诉讼之前。

特殊标记的银行存单特殊标记的银行存单
为逃避经济补偿

一些企业玩起“逼人离职”花招

《工人日报》 陈曦

最近，在银行

工作的刘瑜十分郁

闷。分管经理得知

她 有 考 公 的 想 法

后，开始处处“使绊

子”，不仅对她进行

调岗，还发动同事

孤立她。刘瑜面临

艰难选择：“主动辞

职觉得很亏，等着

单位开除，又耗不

起。”

刘瑜的经历并

非孤例，“软裁员”

在职场并不鲜见。

我国劳动法律

对用人单位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有严

格限制，为规避支

付相应经济补偿，

一些企业变相逼迫

员工提出辞职。对

此，受访专家表示，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三 十 八 条 蕴 含 了

“推定解雇”思想，

对劳动者在被迫辞

职情况下的劳动权

益加以保护，但在

实践中存在适用范

围狭窄、程序严苛

等问题。未来应进

一步完善“推定解

雇”制度，促使用人

单位正确行使用工

自主权。

《中国纪检监察报》 马子萱 李军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汉风街

道张屯社区第二党小组组长石某因挪用

公用地补偿款收到处分决定书。他十分

懊悔自己当初的行为，直言“对不起组

织的培养”。

此前，云龙区纪委监委信访室收到

张屯社区部分村民“怀疑公用地补偿款

被冒领”的实名举报，该区纪委监委迅

速组织力量成立核查组进行核查。

核查人员通过走访群众、调阅台账

材料了解到，2008 年至 2013 年张屯村

二队共发放过5次公用地补偿款，补偿

款是通过银行存单形式发放的。

“这份发放明细上为什么只有手印

没有签字，上面打钩和画五角星是什么

意思？”在调阅张屯村二队公用地补偿

款发放明细时，核查组人员发现 2008

年 10 月的发放明细表明显不一样。工

作人员决定找张屯村二队队长侯某了解

情况。

“应该是当时发放的时候不规范，

只让村民按了手印，没有让村民签字。

上面打钩和画五角星好像是发放人员做

的标记，具体情况要找当时发放银行存

单的石某等人核实。”侯某表示对这个

发放明细表不是很清楚。

由于时间久远，当年参与公用地补

偿款发放人员石某、张某等人均表示记

不清具体情况。核查组决定通过调取相

关银行存单资料来寻找突破口。

由于 2012 年之前的银行电子档案

不全，核查组未能调取到 2008 年公用

地补偿款的银行存单发放明细资料，

已有证据材料不能确定公用地补偿款

是否被人冒领了，核查工作一度陷入

瓶颈。

“能不能从手印入手？”核查组组

长许沛在分析核查情况时说。

“做指纹鉴定，联系公安机关给当

年发放银行存单人员和举报人采集指

纹。”在辖区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共采

集到包括银行存单发放经手人、举报人

等 13 人的指纹信息。根据指纹鉴定结

果显示，发放明细表中可提取有效的指

纹中就有 16 户手印系同一人所按，且

与石某指纹信息高度一致。

“这 16 户的公用地补偿款银行存

单发放明细上的手印是你按的吧？”

“是⋯⋯是的。”

“还有哪些户的手印是你按的？”

“除了刚说的 16 户外，发放明细

表上还有12户的手印也是我按的。”面

对指纹鉴定结果，石某支支吾吾地说出

了挪用公用地补偿款的实情。

原来，经村民代表推荐、侯某同

意，石某协助公用地补偿款发放工作，

张屯村将 2008 年张屯二队的公用地补

偿款打到了石某的银行账户上，由石某

管理。而石某与别人合伙做生意，急需

用资金周转，便打起了公用地补偿款的

主意，其利用职务便利分批次挪用近

28 万元归个人使用。石某为了掩盖挪

用的事实，在生产队发放补偿款银行存

单时，以打借条方式借用了部分村民的

公用地补偿款，并在发放明细上按了手

印。事后，石某担心东窗事发，便以现

金形式陆续将挪用款项全部归还给了相

关村民。

最终，石某受到留党察看一

年处分，侯某等相关人员因失职

失责受到相应处理。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